附件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调整

居民大病保险待遇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州直各单位：
为保持全省居民大病保险待遇享受的公平、一致性，结合我州居民大病保险运行情况，对我州大病保险起付线、运行模式及分段报销规则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德宏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办法》第七条修订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筹集渠道主要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划拨，划拨比例逐步过渡到6%左右，个人不缴费。逐步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多渠道筹资机制，保证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二）《德宏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办法》第十条修订为“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城乡居民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或认可的医疗机构住院（含意外伤害住院、慢特病门诊）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后，累计个人自付达10000元以上部分纳入大病保险（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达封顶线以上的政策范围内费用）赔付”；

（三）《德宏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一点“符合转诊转院规范的，按以下标准执行：10000元至20000元（含），支付比例60%；达20000元至40000元（含），支付比例70%；达40000元至60000元（含），支付比例80%；60000元以上，支付比例90%”。

三、本通知自2026年X月X日执行。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如遇国家和省级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

                                 2026年X月X日


